附件1

2015年普通高考加分考生信息采集分类表

	加分信息分类
	本科加分
	专科
加分
	信息点代码

	归侨
	5
	5
	11
（另行采集）

	归侨子女
	5
	5
	12
（另行采集）

	华侨子女
	5
	5
	13
（另行采集）

	台湾省青年（持有台湾身份证和《往来大陆通行证》）
	5
	5
	15

	台湾省籍考生（持有广东省户籍者）
	5
	5
	16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报考民族院校（普通高校民族班、预科班）单独划线
	21
（另行采集）

	
	无
	5
	

	外省少数民族聚居区迁入广东省的少数民族考生
	报考民族院校（普通高校民族班、预科班）单独划线
	22
（另行采集）

	
	无
	5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5
	5
	31

	在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二等功（含）以上的退役军人
	5
	5
	32

	在服役期间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5
	5
	33

	烈士子女（指军人烈士子女）
	20
	20
	41

（另行采集）

	烈士子女（指其他烈士子女）
	20
	20
	42

	边防军人子女
	报考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单独划线
	56

（另行采集）


附件2

2015年符合普通高考加分资格考生复核表

             市（盖章）                                                  填报日期：  月   日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信息点代码
	加分信息分类
	考生类别
	备注

	
	
	
	
	
	
	

	
	
	
	
	
	
	

	
	
	
	
	
	
	

	
	
	
	
	
	
	

	
	
	
	
	
	
	

	
	
	
	
	
	
	

	
	
	
	
	
	
	

	
	
	
	
	
	
	

	
	
	
	
	
	
	

	
	
	
	
	
	
	

	
	
	
	
	
	
	

	
	
	
	
	
	
	

	
	
	
	
	
	
	

	
	
	
	
	
	
	

	
	
	
	
	
	
	


市招生办联系人：         市招生办联系人电话：

附件3
2015年普通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考生信息采集分类表

	优先录取信息分类
	信息点代码

	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
	41

	残疾人民警察的子女
	51

	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
	52

	一级至六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
	53

	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71（不需采集）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考生
	72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考生
	91（不需采集）


附件4

2015年符合普通高考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取条件考生备案表

             市（盖章）                                   备案日期：  月   日

	考生号
	姓名
	信息点代码
	优先录取信息分类
	备注

	　
	　
	　
	　
	　

	　
	　
	　
	　
	　

	　
	　
	　
	　
	　

	　
	　
	　
	　
	　

	　
	　
	　
	　
	　

	　
	　
	　
	　
	　

	　
	　
	　
	　
	　

	　
	　
	　
	　
	　

	　
	　
	　
	　
	　

	　
	　
	　
	　
	　

	　
	　
	　
	　
	　

	　
	　
	　
	　
	　

	　
	　
	　
	　
	　

	　
	　
	　
	　
	　

	　
	　
	　
	　
	　


注：此表留市招生办公室备案，不需上报省招生办公室。

附件5
2015年普通高考达到高校投档线优先录取

考生信息采集分类表

	优先录取信息分类
	信息点代码

	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
	02（另行采集）

	一级到六级残疾军人的子女
	03（另行采集）

	平时获得二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11（另行采集）

	战时获得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12（另行采集）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20年的军人子女
	21（另行采集）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10年的军人子女
	22（另行采集）

	驻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军人的子女
	23（另行采集）

	驻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累计满10年的军人的子女
	24（另行采集）

	在飞、停飞不满1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的空勤军人的子女
	25（另行采集）

	从事舰艇工作满20年的军人的子女
	26（另行采集）

	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15年的军人的子女
	27（另行采集）

	军人子女（指报军队院校和国防生的现役军人子女）
	29（另行采集）


